国家疾控局关于印发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疾控综发〔2026〕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局，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
为加强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工作，我局制定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国家疾控局
2026年5月9日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科学引导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工作坚持依法依规、分级负责、科学规范、及时准确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定期和及时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工作。
定期公布的疫情信息是指本行政区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丙类传染病，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等其他传染病疫情信息。
及时公布的疫情信息是指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暴发和流行时，需要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的疫情信息。
第四条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按月、按年，定期向社会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按月、按年，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疫情信息；指导地市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地市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发布频次。
第五条 定期公布的疫情信息包括：
（一）报告发病总数、死亡总数；
（二）分病种的发病数、死亡数；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
数据原则上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由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供。特殊情况下根据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传染病疫情信息。
传染病在市内跨县区暴发、流行时，由市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在省内跨市区暴发、流行时，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传染病跨省级行政区域暴发、流行时，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
各地可结合疫情发展趋势及防控需求，确定和调整公布的主体和频次。必要时，可以提级公布疫情信息。
传染病疫情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适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法律法规规定。
第七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所公布的疫情信息包括：
（一）传染病名称；
（二）流行传播范围；
（三）本次暴发或流行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数量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
第八条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原则上在本部门官网定期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必要时可在同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官网等有关渠道公布。
省级、地市级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公布渠道。
第九条 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第十条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加强宣传，开展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解读、科普宣传，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第十一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对发现的虚假或者不完整的传染病疫情相关信息，应迅速核实了解情况，及时发布准确信息，予以澄清。
第十二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为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提供必要的人员、设备设施、技术和能力建设保障。
第十三条 对于违反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相关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